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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宁师范大学
2025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招生简章

学校简介

南宁师范大学坐落于北部湾经济区核心城市、中国—东盟博

览会永久举办地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，是自治区人民政

府举办的本科师范院校。

学校溯源于 1953 年 10 月在桂林创办的广西中等学校教师进

修学院，1978 年举办全日制普通本科教育；1998 年举办全日制硕

士研究生教育；2018 年通过教育部批准，更名为南宁师范大学；

2024 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单位，办学层次实现历史性跨越。学校

坚持质量立校、人才强校、特色兴校，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教师

教育国内一流、服务发展贡献卓著、辐射东盟影响广泛的高水平

师范大学。

学校现有五合、武鸣、明秀、长岗、建政五个校区，占地面

积近3400亩。现有全日制普通本科生28000多人，硕士研究生3700

多人。学校有 22 个学院，2 个研究院，1 家杂志社。馆藏图书 301.88

万册，电子图书 420.37 万册，电子期刊 4.09 万种。现有专任教

师 1700 余人，其中具有硕士学位以上教师 1500 余人，高级专业

技术职务教师 730 余人、博士生导师 48 人、硕士生导师 653 人，

国家级、省部级人才称号获得者 120 余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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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设有哲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理

学、工学、管理学、艺术学等 10 个学科门类，普通本科专业 70

个，专科专业 14 个，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 17 个，专业学位硕士

授权点 15 个。拥有应用数学、测绘地理院士工作站 2 个。

学校拥有“双万计划”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7 个，其中国家

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12 个。拥有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

点 4 个、教育部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1 个。有国家级一流本科

课程 17 门，自治区级一流本科课程总数达到 78 门。

学校办学 71 年来，培养了 22 万多名优秀毕业生，涌现了包

括“亚洲女飞人”韦永丽、著名作家辛夷坞等一批知名校友。学

校连续 21 年获得全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突出单位称

号，被评为自治区留桂就业工作贡献突出单位。

一、学校基本信息

学校全称为南宁师范大学，部标代码为 10603，英文名为

“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”。学校为公办、全日制本科普通

高等学校。注册地址为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东路 175 号。学

校明秀校区位于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东路 175 号；五合校区

位于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合兴路 3 号；武鸣校区位于广西南宁市武

鸣区新宁路 508 号；长岗校区位于广西南宁市兴宁区燕子岭路 4

号；建政校区位于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建政路 37 号。

二、招生管理机构

学校设立校级招生委员会，负责制定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招生

政策、招生计划等，研究决定招生工作重大事项。办公室设在招

生就业处，具体负责招生日常工作。招生工作全过程由学校纪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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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、监察室监督。

三、招生对象

（一）普通考生。广西高校 2025 年普通高等教育高职（专科）

[以下简称高职（专科）]应届毕业生（不含定向培养学生）。

（二）退役大学生士兵。区内外高校高职（专科）录取后及

在校期间从我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，退役复学后的 2025 年应届

毕业生；区内外高校高职（专科）毕业当年从我区应征入伍服义

务兵役，2024 年 1 月后退役的大学生士兵。

（三）学籍状态为“保留学籍”或“保留入学资格”的学生

不在招生对象范围内。

（四）2024 年通过退役大学生士兵普通专升本综合考查招生

工作录取后未报到、自行放弃入学资格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考生不

能报名参加本次考试。

四、报考条件和要求

（一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。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各招生专业身体要求按教育部等三部委联

合颁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执行。

（三）在校学习、在部队服役或在单位工作期间未受到纪律

处分，或所受纪律处分在报名时已解除。

（四）对于语言类、体育类、艺术设计类、表演艺术类专业

我校不进行加试考查。

（五）部分专业对公共基础课考试科目要求。

1.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求选考语文和英语；

2.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要求选考数学和英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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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招生本科专业、学费标准

序

号
学院

办学校

区
本科专业名称

本科专

业代码

专业

性质

招生对应的

高职(专科)专业大类

学费

标准

(元/

生·学

年)

备注

1 文学院
五合校

区
汉语言文学 050101

师范

类

57 教育与体育大类

4191
不加

试
59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

类

2 外国语学院
武鸣校

区
商务英语 050262

师范

类
57 教育与体育大类 6999

不加

试

3 数学与统计学院
武鸣校

区
数学与应用数学 070101

师范

类
57 教育与体育大类 4590

4 物理与电子学院
武鸣校

区
自动化 080801

师范

类
46 装备制造大类 7499

5 教育科学学院
五合校

区
学前教育 040106

师范

类
57 教育与体育大类 4195

6 人工智能学院
武鸣校

区

计算机科学与技

术
080901

师范

类
51 电子与信息大类 7485

7 经济与管理学院
五合校

区
市场营销 120202

普通

类
53 财经商贸大类 4598

8
物流管理与工程学

院

武鸣校

区
物流管理 120601

普通

类
53 财经商贸大类 4598

9 旅游与文化学院
武鸣校

区
旅游管理 120901K

普通

类

54 旅游大类
4598

50 交通运输大类

1

0
体育与健康学院

武鸣校

区
体育教育 040201

师范

类
57 教育与体育大类 4190

不加

试

1

1

美术与设计学院
武鸣校

区

美术学 130401
师范

类

55 文化艺术大类 1200

0

不加

试57 教育与体育大类

1

2
环境设计 130503

普通

类
55 文化艺术大类

1200

0

不加

试

1

3
视觉传达设计 130502

普通

类
55 文化艺术大类

1200

0

不加

试

1

4
音乐与舞蹈学院

武鸣校

区
音乐教育

130212

T

师范

类

55 文化艺术大类 1198

8

不加

试57 教育与体育大类

1

5
新闻与传播学院

五合校

区

广告学 050303
普通

类
56 新闻传播大类 4195

1

6
新闻学 050301

普通

类
56 新闻传播大类 4195

1

7
国际教育学院

明秀校

区
汉语国际教育 050103

普通

类
57 教育与体育大类 4195

不加

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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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专业招生计划通过学校招生信息网等方式向考生和社会公

布，最终招生计划以自治区教育厅下达为准。最终学费标准按照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的收费标准执行。

六、录取规则

投档到我校且符合录取条件的考生，按照自治区招生考试院

投档排序规则进行录取。

（一）具备免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资格的普通考生和在部队

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足额录

取。

（二）普通考生录取规则

1.具备免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资格的普通考生。

按以下规则排序录取：同一专业大类考生按所获奖项层级排

序: A.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，B.国家级一等奖(或金奖），C.国

家级二等奖(或银奖)，D.国家级三等奖(或铜奖)，E.自治区级一

等奖(或金奖)。当考生所获奖项层级相同时，按公共基础课考试

成绩—语文(数学)科成绩—英语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，如公

共基础课考试成绩相同，则按语文(数学)科成绩排序 (成绩高者

排在前面)，以此类推。

2.其他普通考生。

按以下规则排序录取：同一专业大类考生按考试总成绩—公

共基础课考试成绩—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成绩—语文(数学)科成

绩—英语科成绩—专业基础综合课 1 成绩—专业基础综合课 2 成

绩—专业基础综合课 3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。如总成绩相同，

则按公共基础课考试成绩排序 (成绩高者排在前面)，以此类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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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退役大学生士兵录取规则

按以下规则排序录取：依次对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

功及以上奖励的退役大学生士兵、其他退役大学生士兵进行录取。

同一专业大类考生按职业技能综合考查成绩—专业基础综合

课 1 成绩—专业基础综合课 2 成绩—专业基础综合课 3 成绩从高

分到低分排序。如职业技能综合考查成绩相同，则按专业基础综

合课 1 成绩排序(成绩高者排在前面)，以此类推。

（四）如招生政策有调整，以上级主管部门最新政策为准。

七、录取结果

录取结果可在南宁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查询。（网址

http://zs.nnnu.edu.cn/）

八、住宿费收费标准

（一）明秀校区 4-8 人间 650-1350 元/生·学年；

（二）武鸣校区、五合校区 6 人间 1350 元/生·学年，4 人间

1550 元/生·学年。

住宿费按实际所住学生公寓楼栋及房型标准收费，详情请登

录我校财务处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cwc.nnnu.edu.cn）“收费公

示”查询。最终收费标准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核准的收费标准执行。

九、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和校内奖助项目

我校执行国家和广西各项学生资助政策，设立国家奖学金、

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奖学金、筑梦奖

学金等项目。本校设立“至臻”奖助学金、“知友”奖学金、临

时困难补助和物价补贴等资助项目。

http://zs.nnn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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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招生科联系方式

1.地址：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明秀东路 175 号，南宁师范大

学明秀校区招生就业处招生科。

2.电话：（0771）3903928(兼传真)，联系人：黄老师，接听

电话时间为工作日 8:00-12:00，15:00-18:00。

3.电子邮箱：zsb@nnnu.edu.cn。

4.招生信息网：http://zs.nnnu.edu.cn/。

（二）官方网址

南宁师范大学：http://www.nnnu.edu.cn/。

（三）监督电话

（0771）3908523，接听电话时间为工作日 8:00-12:00，

15:00-18:00。

十一、其他

（一）本简章如与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上级相关政策相抵触，

以国家法律、法规和上级有关政策为准。

（二）本简章由南宁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解释。

南宁师范大学

2025 年 5 月 12 日

南宁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5月 12 日印制

mailto:zsb@nnnu.edu.cn
http://zs.nnnu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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